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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第三方网络支付作为我国电子商务领域的主要支付方式，我国相关监管和立法已明显滞后于第三方网络

支付的爆炸式增长，笔者认为对第三方网络支付进行法律监管研究具有极大的必要性与急迫性。本文以

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界定为基础，探讨目前我国法律法规对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监管现状与现行监管体制的

不足之处，并对目前监管体制提出制定更高位阶的法律规范、明确沉淀资金孳息的权属以及保障消费者

在第三方网络支付中的权益等完善建议，期冀促进网络支付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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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rd-party online payment, as the main payment method in China’s e-commerce field, has experi-
enced explosive growth, but the relevant regulation and legislation in China have lagged behind sig-
nificantly. Therefore, it is of great necessity and urgency to conduct legal regulation research on 
third-party online payment. Based on the definition of third-party online payment, this paper dis-
cusses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tatus and the shortcomings of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tem regard-
ing third-party online payment in China’s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puts forward suggestions for 
improving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tem, such as formulating higher-level legal norms, clarifying 
the ownership of accumulated funds’ interest, and safeguarding the rights and interests of consumers 
in third-party online payment. The aim is to promote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online pay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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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第三方网络支付概述 

1.1. 第三方网络支付概念 

本文欲对第三方网络支付的法律监管问题进行研究，首先要明确第三方网络支付的基础概念，明确

本文的研究领域及研究对象；其次厘清参与第三方网络支付的各主体与它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并界定第

三方网络支付机构在网络支付中的法律定位。 
《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中第 2 条规定：“本办法所称网络支付，是指依托公共网络或专

用网络在收付款人之间转移货币资金的行为，包括货币汇兑、互联网支付、移动电话支付、固定电话支

付、数字电视支付等。”网上交易中消费者常常采用支付宝、微信等进行网上支付，网络支付中通常会

通过第三方机构建立的安全交易平台来进行收、付款人之间的资金流转，也即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本

文以涉及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互联网支付和移动支付等为主要研究对象，将其总括称为第三方网络支付，

本文皆是在互联网范围内对网络支付进行讨论，从而得出较为普遍的结论。 
目前我国并没有法律法规对第三方网络支付进行明确规定，理论界对其的定义也有着极大的争议。

有观点认为第三方网络支付是为线上线下交易双方提供“代收代付的中介服务”或是提供“第三方担保”

服务[1]。也有学者说，第三方网络支付是以发送电子支付指令的方式来实现货币资金的转移与支付的支

付方式。曹红辉认为第三方网络支付是一种运用互联网终端来联系并指挥金融机构进行电子支付的行为，

它为网络交易双方提供资金流通，同时保障双方交易安全[2]。 
综合各观点与相关规定，笔者认为第三方网络支付是指拥有一定信誉和经济实力的第三方网络支付

机构通过与商业银行建立数据联系，为线上线下交易者实现收付款人之间的货币资金支付转移的网络支

付模式。 

1.2. 第三方网络支付中的法律关系 

第三方网络支付通常是在网络交易过程中发生的，其与网络交易紧密相关，这之中的过程主要包括：

买方完成购物后，将货款转移至第三方网络支付账户，最后确认收货向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发出付款指

令，货款转入卖方账户，交易完成。在这过程中，第三方网络支付的参与主体涉及买方、卖方、第三方网

络支付机构、网上银行等，主要形成 4 个法律关系。 
1) 买卖法律关系 
买卖双方形成的是买卖合同关系，这一关系是第三方网络支付参与电子商务的基本法律关系，也是

衍生其他法律关系的基础。 
2) 委托保管法律关系 
买卖双方与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之间形成委托法律关系、保管合同法律关系[3]。网上交易中，第三

方网络支付机构受买卖双方的委托，代为收取、保管、转移货款，该类机构按照委托人的指令履行委托

合同义务。支付机构除履行代理义务外，还必须保证货款从转入到转出这段时间的资金安全，即需妥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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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管买方的在途资金也即卖方的预期货款，此时，资金被暂时保管在支付机构里，形成了保管合同关系。 
3) 担保法律关系 
第三方支付机构与买卖双方之间也存在担保法律关系。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作为电子商务中的信用

中介角色，提供着“担保交易”的中介服务。在交易过程中，网络交易的虚拟性等特征致使买卖双方存

在信任危机，买方担心资金安全，卖方担心货款被骗，故而出现先付钱抑或先发货之问题，而第三方网

络支付的出现促进了这问题的解决。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担当起互联网交易的“保证人”，为双方诚信

交易、安全交易承担担保职责，也为消费者发起退款，货款返还承担反担保职责。无论交易是否成立，

买卖双方互为担保的委托人，同时互为被担保人。其“担保交易”的角色较好平衡了买卖双方的利益。 

2. 第三方网络支付法律监管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2.1. 第三方网络支付法律监管现状 

目前，我国对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监管主要由中国人民银行、银保监会等政府部门制定了一些规章制

度和行业内的自律条例等构成，国家并没有专门的法律对第三方网络支付进行界定和监管，但关于第三

方网络支付的监管立法一直在不断推进。 
2010 年央行颁布部门规章《非金融机构支付服务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非金融支付

服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以下简称《实施细则》)。《管理办法》第一次将第三方网络支付纳入到国家监

管的体系范围内，填补了第三方网络支付业务的立法空白，打破了第三方网络支付业务无法可依的困境，

首次明确了第三方支付业务的监管主体是中国人民银行。《实施细则》是配合《管理办法》而颁布的，对

管理办法中有关的法律条款做了细化和解释，第三方网络支付行业监管虽起步较晚，但也日趋规范化、

系统化。 
2013 年央行出台《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以下简称《存管办法》)，该《存管办法》是我国

首次管理支付机构的备付金，填补了资金监管的法律空白。该办法主要对第三方网络支付中备付金的管

理与存储做了规制，但对沉淀资金的使用权和其孳息归属并没有明确答复。2017 年央行发布《中国人民

银行办公厅关于实施支付机构客户备付金集中存管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禁止挪用备付金，且需将网

络交易中产生的备付金统一交存指定银行的指定账户。但该规定亦未对沉淀资金的使用权及备付金孳息

归属明确界定。 
2015 年 7 月央行联合十部委发布《关于加强互联网金融健康安全发展指导意见》，为促进互联网安

全，从行业管理、信息披露、网络信息安全等方面对网络支付提出了安全防范管理的相关要求。2015 年

12 月，央行颁布《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要求第三方支付机构实行账户实名制，加

强对第三方支付机构运营的监管。 
2016 年《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实施办法〉的通知》，规范了

网络支付中消费者权益保护的监管。 
2019 年开始施行的《电子商务法》对第三方网络支付过程中未授权支付的责任承担进行了规制。《电

子商务法》是我国电商领域首部综合性法律，立法效力层次高，虽不是规范第三方网络支付的专门法律，

但也对网络第三方支付起到监管作用，为我国电子商务健康发展奠定了法律框架。 
我国陆续出台的几部管理办法较为零散，但由于我国网络支付起步较晚，而后又呈现爆发式增长，

故而导致在法律监管方面难以跟上目前发展速度。 

2.2. 第三方网络支付法律监管存在的问题 

1) 监管层级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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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现有的法律体系较少涉及第三方网络支付这个领域，如上文所述，对其的规范主要散见于相关

规章中。第三方网络支付法律监管体系以《管理办法》为核心，围绕该办法出台相关配套办法如《支付

机构客户备付金存管办法》和《非银行支付机构网络支付业务管理办法》等。但该《管理办法》属于部门

规章类，在我国法律体系中是位阶最低、效力最小的规范性文件，存在效力等级低、法律稳定性差等缺

陷。2014 年上海畅购事件告诉我们，目前的规范制度已难以有效把控风险，设立更高位阶的专门法律调

整第三方网络支付法律关系已成为时代需求，其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 
2) 沉淀资金孳息的权利归属不明 
沉淀资金是指在一定的时间间隔内，暂时保管于第三方网络支付银行账户内额度相对确定的资金[4]。

买卖双方货款交付普遍迟延的情况导致大量的在途资金沉淀于第三方支付平台的银行账户上，大量沉淀

资金产生巨额孳息。以支付宝为例，2019 年“双十一”当天的交易额达 2684 亿元，存放在第三方网络支

付平台的平均时间为 10 天左右，按照银行活期存款 0.35%计算，每天的活期存款利息为 261 万元，10 天

则高达 2610 万元[5]。《存管办法》规定了支付机构应当按季计提风险准备金，但仅规定沉淀资金孳息的

10%必须计提风险准备金，而对剩余 90%利息的归属未作规定[6]，并未对其孳息权属形成明确统一的标

准。理论界对于其孳息权属，观点各异，皆有合理与欠缺之处，确定其所有权在理论与实践中都是个难

题。 
3) 消费者权益保护机制不健全 
第三方支付业务在互联网技术基础上运行，其中虚拟性、远程性导致消费者容易遭到网络不法分子

的攻击而蒙受损失，同样这种非“面对面”交易导致了消费者与支付机构和商家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信息

不对称，导致消费者在网络交易中会面临资金安全问题、信息泄露等问题，严重侵害消费者的权益。 
互联网安全问题由来已久，使用网络支付便不免暴露于互联网安全风险之下。不法分子可能通过网

络攻击、植入木马等非法手段窃取客户个人及交易信息，进行非授权支付及盗刷，划走账户资金等，使

消费者蒙受极大经济损失。因为使用第三方网络支付可能造成其账户上资金丧失的风险，给消费者带来

了网络交易的隐患与不安。而在此过程中，同样存在个人信息被泄露、盗卖的情况，一旦信息被窃取、

贩卖，对于个人而言，隐私受到侵犯，也可能带来实质性的财产和精神的损失。目前由于我国对该类侵

权案件的惩罚力度不大，市场上也存在倒卖信息的灰色产业链，加之支付机构和客户之间漏洞责任难以

划分而难以追责，极大地侵害了消费者的个人隐私权。目前法律在消费者保护方面更多的是在备付金存

放比例、基本信息方面做了简单的规定，对隐私权、知情权和责任承担等问题上还有待更好的解决。 

3. 第三方网络支付法律监管完善建议 

3.1. 制定或修订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监管制度的有关法律法规 

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监管法律规范中最高层级的规范性文件为部门规章，同时还存在一些法律位阶更

低的规范性法律文件。相较之下，美国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对于第三方网络支付的监管规范性文件的位阶

都达到了法律层级，因此欧美等发达国家在对第三方网络支付实施监管时拥有强有力的法律依据，而我

国第三方网络支付监管法律较缺乏约束力。因此，笔者建议首先应由全国人大从国家层面，遵循与时俱

进的理念，充分考虑第三方网络支付行业发展前景与方向，围绕第三方网络支付行业尽快完善相关立法，

制定专项法律。通过立法解决网络第三方支付行业的监管问题，明确支付过程中各主体之间的权利与义

务，使得第三方网络支付监管过程有法可依，逐步完善法律监管体系。 

3.2. 明确沉淀资金孳息的权属 

从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与买方之间的资金保管合同关系来看，在沉淀资金被转移至卖方账户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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买方始终享有第三方网络支付中沉淀资金的所有权，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仅享有保管权。但对于沉淀资

金孳息所有权的归属，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立足于现实情况，为充分发挥沉淀资金孳息的经济活

力，沉淀资金孳息权属可由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所有。 
实践中我国沉淀资金的孳息所有权归属于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如《支付宝服务协议条款》规定支

付宝公司就所有该代收代付款项产生的任何收益(包括但不限利息和其他孳息)享有所有权。这与美国网

上支付机构 PayPal 的做法一致，其客户备付金产生的利息也为 PayPal 所有。同时国际惯例也存在“第三

方网络支付服务中产生的利息归第三方网络支付企业所有”的做法。这是因为实践中，每个用户的沉淀

资金数额较小，若将利息分摊到每一个客户身上，孳息数目很小，又需要巨大的操作成本，导致在现实

中操作起来难度很大，故笔者认为将孳息归属于第三方网络支付机构或许更符合实际情况。 

3.3. 充分保障消费者在第三方网络支付中的权益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消费者购买商品、接受服务，都将受到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保护，消

费者有自身人身、财产安全权，享有对购买商品和接受服务真实情况的知情权，有自主选择权和隐私权，

监管是为防止和减少消费者受到欺诈和不公平待遇[7]。为切实维护消费者权益，笔者建议以法律为基础，

结合实践中具体措施来提高对其的保护。 
资金安全方面，首先建议相关法规应明确提升第三方支付机构的信息技术水平并不断更新换代，尽

力补齐系统漏洞、完善整体安全系统，在第三方支付机构一端防止资金安全受到风险，降低消费者资金

被侵害等风险。同时还可设置用户承担损失的最高限额，避免一些不良商家为了最大限度地赚取利益，

以各种方式变相免除自己的责任。 
隐私权方面，首先法律应该对第三方网络支付企业收集消费者信息的行为进行规定，要求须依据最

小化信息采集原则进行采集，并明确泄漏行为的法律责任及惩罚措施。其次，支付机构对用户信息有妥

善保管的义务，若有保管不善而致信息泄露或故意泄露情况，应采取强制手段，加大惩处力度，促使机

构在统计、分析、使用消费者个人信息时做到更妥善地保护；最后，法律应明确规定不同情况下惩罚力

度的不同范围。因为目前相关消费者隐私权保护的罚则在 1 万以上 3 万元以下的范围内，相对于第三方

支付机构庞大体量来说微不足道，因此建议大幅提升侵害消费者隐私权的惩罚力度。 

4. 结语 

综上所述，随着电子商务的迅速发展，第三方网络支付已逐渐成为人们衣食住行的主要支付方式，

由于第三方网络支付作为一种新兴交易支付手段涉及了金融、计算机、互联网等诸多复杂领域，加上法

律机制滞后等原因，我国第三方网络支付在监管上仍面临诸多法律风险。但网络支付手段在将来必定成

为主流方式，探究第三方网络支付的法律定位及监管法律问题具有不可忽视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完

善第三方网络支付的法律监管制度具有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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